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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聯合報系、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義大遊樂世界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聯合報教育事業部 活動聯絡人 

李佳瑋 Verna Lee 

chiawei.lee@udngroup.com 

02-8692-5588 轉 5721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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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我們發現，現在的孩子們平板電腦及手機不離身，間接導致閱讀及寫作能力低落，為鼓勵

學生閱讀與寫作，讓孩子走出戶外觀察身邊的人、事、物，並提筆做旅遊紀錄。聯合報系

從 2003 年開始，在紙媒有限的版面中增闢教育版，同時針對推動青少年閱讀，創刊了《好

讀周報》。在寫作方面聯合報連續 10 年舉辦聯合盃作文大賽，每年全台達上萬人參賽。聯

合報教育事業部深耕教育數年，了解教育應從家庭及生活感知開始，今年聯合盃特別舉辦

「好讀找好文大賽」，讓孩子針對日常的所見所聞，擴及對人、事、物的觀察，至家庭旅

遊紀錄皆歡迎學生們投稿參賽。 

二、 活動說明 

同學們都寫過不少文章，心得、作文或週記……有沒有遇過覺得滿意卻苦無發表機會的文

章呢？即日起到 9 月 30 日，聯合報與義大世界共同舉辦「好讀找好文大賽」，邀請同學投

稿滿意的壓箱作品，題目不拘，散文或圖文小品都可以，得獎學生除了上報、參加聯合盃

決賽之外，還有機會得到義大世界門票喔！ 

三、 文章形式 

1. 散文組：自訂題目，1000 字以內文字 

2. 圖文組：自訂題目，一張照片和 300 字以內文字 

四、   比賽時間 

即日起至 106 年 9 月 30 日止 

五、 參加對象 

全國國小三年級至高中職學生皆可自由參加，共分六組。歡迎學校老師每班推薦優良學生

參加(不限推薦人數) 

1. 國小中年級組 

2. 國小高年級組 

3. 國中七年級組 

4. 國中八年級組 

5. 國中九年級組 

6. 高中職組 

六、 執行方式 

1. 第一步：報名登入 請按 106 年 9 月入學年級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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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步：上傳作品 

  2-1.完成登入後，請在投稿區寫上基本資料 (未填寫資料者視同放棄)  

姓名：  

學校：  

年級：  

組別：(散文組/圖文組)  

題目： 

  2-2.選定投稿組別(散文組/圖文組)完成投稿，如照片模糊無法判斷則取消資格  

    散文組：自訂題目。請針對人、事、物的觀察或旅行遊記完成 1000 字以內手寫稿作

品(自備稿紙)並拍照上傳。  

圖文組：自訂題目。請針對人、事、物的觀察或旅行遊記完成上傳一張照片並寫出

300 字以內描述圖片的文章。文字可以手寫在稿紙(自備稿紙)上拍照上傳，或是直接

打字在投稿區隨照片上傳。 

      2-3.參賽者可以多篇投稿，禁止一稿多投，不得跨年級參賽，得獎篇數限一篇。 

3. 第三步：恭喜！參賽成功！ 

七、 評選標準 

文章內容、結構 50%、文法與用字遣詞 25%、文字流暢度 25% 

八、 獎項說明 

1. 散文組： 

A. 金獎：每組 1 名  獎狀一張、義大世界門票一份、獲得第 11 屆聯合盃決賽資格、

文章刊登於好讀周報，獲得當期好讀周報 10份 

B. 銀獎：每組 24 名 獎狀一張、精美禮物一份、獲得第 11 屆聯合盃決賽資格 

2. 圖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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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金獎：每組 1 名  獎狀一張、義大世界門票一份、獲得第 11 屆聯合盃決賽資格、

文章刊登於好讀周報，獲得當期好讀周報 10份 

B. 銀獎：每組 24 名 獎狀一張、精美禮物一份、獲得第 11 屆聯合盃決賽資格 

九、 得獎公告 

將於活動網站(http://educoco.udn.com/goodreadscontest)及好讀周報公告得獎名單 

十、 注意事項 

1. 參賽者可以多篇投稿，不得跨年級參賽，得獎篇數限一篇。如違反規定，將取消參賽

及得獎資格，得獎獎項不予遞補。 

2. 主辦單位於得獎名單公告後以官網私訊留言通知所有得獎人，經確認身分後，請得獎

人於接獲通知後兩週內寄回同意書及聯合盃決賽同意書，主辦單位收到資料後方能寄出得

獎者獎狀及禮物，逾期視同放棄得獎權利。參賽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正

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者之資料，任何文件上簽收之姓名須應與報名時填寫之基本

資料表上參賽者相同，不得中途更換，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將喪失參賽資格，如為

得獎者則取消得獎資格。 

3. 照片內之人物應獲當事人同意拍攝，以免侵害其肖像權；若以歷史照片參賽，需獲照

片原攝影者及當事人之同意。 

4. 參賽者得同意作品全部著作財產權永久讓與聯合報享有，並保證作品為本人獨立創作

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違法侵權情事。參賽作品若有侵犯著作權，如冒偽、抄襲、拷貝

或經檢舉侵犯著作權情事，一經發現並查證屬實，活動期間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格。若為

得獎作品，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繳已領獎金、獎座及獎狀，獎項不予遞補，如涉有爭議、

違法或致損害於其他第三人或主辦單位時，均由參賽者負一切法律與賠償責任，與主辦單

位無關。 

5. 參賽作品內容不得有攻訐、違反善良風俗及侵害他人著作權等相關情事。如違反規定，

將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得獎獎項名次不予遞補。 

6. 有不符參賽主題或違反善良風俗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有關引發之爭議則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7.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賽者所上

傳之資料有延遲、錯誤、無法辨識或損毀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賽者不

得因此異議。 

8. 參賽者如因本活動或因活動獎項而遭受任何損失，或領取獎品後遺失、被竊等情況，

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也不予以補償。 

9. 參賽者必須遵守主辦單位的服務條款、使用規範及其他交易有關之規定，參賽者參加

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之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規定，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取

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並就因此所生之損害得向參賽者請求損害賠償。 

    10. 主辦單位保留以上活動及獎項內容修改之權利。 




